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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壹、營利事業所得稅簡介

貳、修正所得稅法

參、房地合一制度簡介-營所稅部分

肆、電子帳簿措施簡介



壹、營利事業所得稅簡介



稅務行事曆



營業稅VS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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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需要辦理結算申報?→營利事業

獨資合夥【所§71II】
查定課徵

(免辦理結算申報，逕併入綜合所得稅營利所得)

使用發票
(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公司組織
總機構在境內(屬人主義)【所§3II】
總機構在境外(屬地主義)【所§3III】

其他組織
大樓管理委員會
員工消費合作社



屬人主義VS屬地主義

 屬人主義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

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但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

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

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全部營

利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

應納稅額。

 屬地主義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應就其中華

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境外稅額扣抵

假設甲公司國內總公司110年度課稅所得額為
200萬元，在A國分支機構當年度所得額為100

萬元，已納當地所得稅25萬元，則甲公司實
際應繳納稅額為:
全部所得額應納稅額:(200+100)*20%=60

國內所得額應納稅額:200*20%=40

加計國外所得而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60-40=20

實際可扣抵稅額:min(20,25)=20

在我國實際應納稅額:60-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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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類別

申報書種類:
藍色申報書【所§77:經稽徵機關核准者適用】
普通申報書:一般營利事業，除核定適用藍申者外
。

機關團體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

申報類別:
擴大書面審核案件
查帳案件



損益項目 帳載
結算金額

自行依法
調整後金額

營業淨利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毛利率

營業費用

營業淨利 營業淨利率

非營業收益

非營業損失

損益及課稅所得 全年所得額

純益率

稅額計算 X 課稅所得額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適用條件:

 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
 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
 不包括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

 年度結算申報，書表齊全
 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在純益率標準以上
 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者

 獨資、合夥組織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
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

 經營兩種以上行業之營利事業，以主要業別(收入較高者)之純益率標準計
算之。

 小規模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應以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為準。
 特殊行業之申報案件不適用本要點或僅適用於收入合計在一千萬元以下

者。



無法提示(部分)帳簿憑證核定

營業成本無法查核
營業費用核實認定
 →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
 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均無法查核
 →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
 非營業收入與非營業損失
 →核實認定

 所得稅法§83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81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6

損益項目 帳載
結算金額

自行依法
調整後金額

營業淨利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毛利率

營業費用

營業淨利 營業淨利率

非營業收益

非營業損失

損益及課稅所得 全年所得額

純益率

稅額計算 X 課稅所得額



所得額標準【所§81】

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
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

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
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或申報之所得額
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得再個別調查核定之
。
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多寡採分業抽樣
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

各業納稅義務人所得額標準之核定，應徵詢各該
業同業公會之意見。



課稅所得額級距 稅率

107年 108年 109年以後

12萬元以下 免徵

120,001~187,500 T=(P-120,000)/2

120,001~193,549 T=(P-120,000)/2

120,001~200,000 T=(P-120,000)/2

未逾50萬元 18% 19% 20%

50萬元以上 20%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107年度(含)以後)

T=稅額；P=課稅所得額



本稅滯報、怠報之處分(所§108)

 納稅義務人違反第七十一條規定，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而已依第七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補辦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應按核
定應納稅額另徵百分之十滯報金；其屬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按稽徵機關
調查核定應納稅額之半數另徵百分之十滯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三萬元，最低不
得少於一千五百元。

 納稅義務人逾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補報期限，仍未辦理結算申報，經稽徵機
關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應按核定應納稅額另
徵百分之二十怠報金；其屬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按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
應納稅額之半數另徵百分之二十怠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九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四千五百元。



未分配盈餘加徵
 實施兩稅合一後，由於綜合所得稅法定最高稅率為40%，而營利事

業所得稅法定最高稅率仍為25%(自99年度調降至17%)，兩者相差
15個百分點(擴大至23個百分點)，如公司將盈餘保留不分配，盈餘
所負擔之稅負僅為公司階段17%之所得稅負；如公司將盈餘分配，
盈餘最終由股東階段負擔之所得稅負，最高為40%，所以公司可藉
盈餘保留為大股東規避稅負。

 為縮小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稅率間之差距，並避免擴大
享有租稅減免與未享受租稅減免公司間之不公平，我國實施兩稅
合一，乃採取每一年度就公司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做
為配套措施。



未分配盈餘(所§66-9)

自87年度起至106年度止，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
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
業所得稅；自10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
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五營利事
業所得稅。

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
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
定處理之本期稅後純益，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
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下列各
款後之餘額：



未分配盈餘(所§66-9)

一、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

虧損。

二、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三、已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

盈餘公積，或已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金及公益金。

四、依本國與外國所訂之條約，或依本國與外國或國際機

構就經濟援助或貸款協議所訂之契約中，規定應提列之償

債基金準備，或對於分配盈餘有限制者，其已由當年度盈

餘提列或限制部分。



未分配盈餘(所§66-9)

五、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

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六、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

積者。

七、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

配盈餘之數額。

八、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目。



ARE滯報、怠報之處分(所§108-1)

營利事業違反第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未依限辦理
未分配盈餘申報，而已依第一百零二條之三第二項
規定補辦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未分配
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者，應按核定應加徵之稅額另
徵百分之十滯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三萬元，最低
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

營利事業逾第一百零二條之三第二項規定之補報期
限，仍未辦理申報，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核定其
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者，應按核定應加徵之
稅額另徵百分之二十怠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九萬
元，最低不得少於四千五百元。



最低稅負制【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為使適用租稅減免規定而繳納較低之稅負甚至不用繳稅的公司或高所得
個人，都能繳到基本所得稅額的制度。

 實施日期：95年1月1日
 一般所得稅制

 按所得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計算一般所得稅額，即
 一般所得稅額
 ＝課稅所得額 × 所得稅稅率－投資抵減稅額

 最低稅負制
 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基本稅額，即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 × 稅率



最低稅負制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

差額

一般所得稅額

按一般所得稅額納稅

(一般所得稅額≧基本稅額)

除按一般所得稅額繳納，另就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
額(斜線部分)繳納之。
(一般所得稅額＜基本稅額)

◎替代式：二者擇高課稅

※差額不得以其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減除之



如何計算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102年度後)

基
本
稅
額

課稅所得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免稅所得
＋促產、獎參、促參等免稅所得

50
萬
元

12%

按消費者物
價指數調整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扣除額) × 稅率



如何計算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

基本所得額＝課稅所得額＋各項免稅所得
課稅所得額
 ＝依所得稅法第24條或第41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全年所得額）
 －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所得稅之所得額
 －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以往年度營業虧損

營利事業計算課稅所得額時
應先行減除依所得稅法及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
停徵、免徵或免納所得稅之所得額。

再自行擇定依其他法律規定免徵或免納所得稅之
所得額及以往年度營業虧損之減除順序及金額。



如何計算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

自102年度以後
營利事業應加回基本所得額之免稅證券交易
所得，如係持有滿3年以上者，於計算其當年
度證券交易所得時，減除其當年度出售該持
有滿3年以上股票之交易損失，餘額為正者，
以餘額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



貳、修正所得稅法



壹、前言

本次稅改源起於股利課稅規定，相關發展歷程：

87年
兩稅合一

完全設算扣抵制

104年
兩稅合一

半數設算扣抵制

106年
所得稅制優化

86年以前
兩稅獨立
課稅制

99年

營所稅由25%

降為17% 綜所稅最高稅
率由40%調高

為45%



壹、前言

 股利所得者藉由內外資身分轉換規避租稅，對誠實投資人不公

 未分配盈餘課稅，影響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資本累積及轉型升級

 薪資所得稅負較重

 綜合所得稅稅率較高，不利留才攬才及投資

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公平合理所得稅制



貳、修正重點

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投資所得稅制

減輕中小型及新創企業稅負
與累積轉投資資金稅負成本

減輕薪資所得者及中低所得者稅負

提高投資意願，創造就業機會



貳、修正重點

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投資所得稅制

1、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

2、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3、合理調整所得稅稅率結構

4、合理調整外資所得稅稅負



1、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

符合國際趨勢
實施兩稅合一制度之國家大多廢除設算扣抵，股
利改採「分離課稅」或「部分免稅」

造成國庫稅收損失
可扣抵稅額每年近千億，合計超過兆元

帶動投資效果不明顯
中央研究院(2014)指出，兩稅合一並未提高投資
意願

簡化稅政
免設置可扣抵稅額帳戶及計算分配可扣抵稅額，
降低稽徵及依從成本，減少課稅爭議



1、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

修正重點 影響
對象

內容 修正條文

營利事業繳納稅
款不併同分配予
股東

股東 內資股東獲配之股利不含
可扣抵稅額

刪除
§3-1

營利事業毋須設
置可扣抵稅額帳
戶，分配股利免
計算可扣抵稅額

營利
事業

取消可扣抵稅額帳戶設置
、記載及計算規定

刪除
§66-1~§66-7

、§100-1



現有設算扣抵制下，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不再分配，爰註銷不予過渡，107.1.1起，
於個人股東階段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減
輕股利總稅負國際間採設算扣抵制國家進行股利稅制改革，未提
供過渡期間。

我國107.1.1以後獲配之股利包括公司106年度及以
前年度盈餘，均可適用綜所稅最高稅率40%及股利新
制(股利抵減稅額或28%分開計稅)等減稅措施，ICA

餘額等同政府按新制減免稅還給個人股東，倘ICA餘
額提供過渡措施，將重複優惠。



修正所得稅法第114條之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14條之1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營利事業依行為時第六十六條之一至第六十六條之四規定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而不設置，或不依規定記載者，處三千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並應通知限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定設置或記載者，處七千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定設置或記載者，得按次處罰，至依規定設置或記載時為止。 第114條之1營利事業依規定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而不設置，或不依規定記載者，處三千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並應通知限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定設置或記載者，處七千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定設置或記載者，得按月連續處罰，至依規定設置或記載時為止。 106年12月31日以前，營利事業未依修正前第66條之1至第66條之4規定設置及記載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於107年1月1日以後查獲者，仍應按違反該等條文，依本條規定處罰，爰修正本條規定，以資明確。另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通知限期設置或記載可扣抵稅額帳戶，期滿仍未依規定辦理者，明定得按次處罰至依規定辦理為止。



修正所得稅法第114條之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14條之2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營利事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並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 違反行為時第六十六條之二第二項……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營利事業違反行為時第六十六條之七規定，…… 第114條之2營利事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並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 違反第六十六條之二第二項……營利事業違反第六十六條之七規定，分配可扣抵稅額予其股東或社員…… 106年12月31日以前，營利事業未依修正前第66條之2至第66條之7規定分配可扣抵稅額，於107年1月1日以後查獲者，仍應按違反該等條文，依本條規定處罰，爰修正第一項序文及第二項規定，以資明確。



2、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自107年1月1日起，個人獲配股利(屬於公
司87年度或以後年度盈餘部分)適用股利
課稅新制

股利
所得

其他類別
所得

B.單一稅率
(28%)
分開計稅

其他類別所
得

合併
計稅

可抵減稅額
=股利8.5%
(每一申報戶上限
8萬元) 

應納
稅額

股利
所得

擇
有
利
適
用

方式１

方式２ 應納稅額A
+

分開計稅B
=

應納稅額A

減除



修正所得稅法第14條之3

修正條文
第14條之3個人、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如有藉資金、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以調整。公司、合作社或其他法人如有以虛偽安排或不正當方式增加股東、社員或出資者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致虛增第十五條第四項之可抵減稅額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按實際應分配或應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予以調整。



修正所得稅法第110條

修正條文
第110條 (新增第5項)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致虛增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可抵減稅額者，處以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一倍以下之罰鍰： 未依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抵減比率或上限金額計算可抵減稅額。 未依實際獲配股利或盈餘金額計算可抵減稅額。 無獲配股利或盈餘事實，虛報可抵減稅額。



修正所得稅法第114條之4(新增)

修正條文
第114條之4公司、合作社或其他法人以虛偽安排或不正當方式虛增股東、社員或出資者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者，應按虛增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三十以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三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萬五千元。



3、搭配股利新制，調整所得稅稅率結構

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至40%
營所稅稅率由17%調高至20%

現行有效稅率低，且未加徵地方稅，調整後仍具
國際競爭力

為減緩獲利較低之企業一次性調高稅負之衝擊，
對於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未逾50萬元之營利事
業，分3年逐年調高1%稅率，107年度為18%、
108年度為19%，109年度以後按20%課稅



3、搭配股利新制，調整所得稅稅率結構

修正重點 影響對象 條文

刪除綜所稅45%稅率級距，稅率結
構由6級變5級(5%、12%、20%、
30%、40%)

高所得者
(適用45%稅率者)

修正§5

營所稅稅率由17%調高為20%
(課稅所得額未逾50萬元，分3年調高)

營利事業



修正所得稅法第５條

修正條文
第5條(第5項) 營利事業所得稅起徵額及稅率如下： 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在十二萬元以下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百分之二十。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部分之半數。 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未逾五十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課徵，不適用前款規定。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部分之半數：(一)一百零七年度稅率為百分之十八。(二)一百零八年度稅率為百分之十九。



4、合理調整外資所得稅稅負

取消外資股東抵繳稅額規定
 配合廢除設算扣抵，自108.1.1起獲配股利加徵稅額不得抵繳應扣繳稅額

 適度調高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1%
 調高後外資股利總稅負36.8%〔=20%+(1-20%)*21%〕，與內資股東股利最高總

稅負42.4%〔=20%+(1-20%)*28%〕差距縮為5.6%

修正重點 影響對象 條文

取消外資股東獲配股利或盈餘所含
加徵10%稅額部分得半數抵繳其應
扣繳稅額之規定 外資

股東

修正§73-2

調高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1%



5、其他配合修正規定

修正重點 條文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股東、社員
及出資者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毋須區分總額或淨額，
刪除「總額」或「淨額」文字

修正
§14、§24、
§89-1、§92

配合股利稅制改革，修正憑單申報及扣繳相關規定 修正
§76、§88、
§89、§102-1
、§106、
§114-3



5、其他配合修正規定

 其他法人營利事業
 維持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增修合作社、其他法人營利事業等文字)

 機關團體
 刪除不併計所得額課稅之規定
 自107.1.1起，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應計入其所得額，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1項第13款及行政院頒訂之免稅標準徵免所得稅。

營利事業、機關團體轉投資收益(所42)



修正所得稅法第42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42條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第42條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依第六十六條之三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有前項規定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者，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不得扣抵其應納所得稅額，並不得申請退還。  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仍宜維持僅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另合作社及其他法人(例如有限合夥、醫療社團法人等)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而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亦不計入其所得額課稅，俟該等法人分配盈餘予其社員或出資者時歸課綜合所得稅，爰修正納入合作社及其他法人。 機關或團體不得分配盈餘予他人，爰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為最終受益者，與營利事業取得轉投資收益嗣後再分配予個人股東時課稅情形不同，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應併計其收入，依行政院訂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徵、免所得稅，爰刪除現行第二項。



貳、修正重點

減輕中小型及新創企業稅負
與累積轉投資資金稅負成本

1、獨資合夥事業盈餘直接歸課個人綜所稅

2、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降至5%



1.獨資合夥事業免徵營所稅，盈餘直接歸課個人綜所稅

約27萬家受益，減輕中小型及新創企業營所稅稅負，受益者多為中
低所得出資人

營所稅階段：
辦理申報

但無須計算及繳納稅額

綜所稅階段：
營利所得併入結算申報

企業主個人
中小型企業

(獨資合夥組織)



1.獨資合夥事業免徵營所稅，盈餘直接歸課個人綜所稅

修正重點 影響對象 內容 條文

獨資合夥組
織盈餘直接
歸課個人綜
所稅

獨資合夥事業
(影響家數約
27萬家)

獨資合夥組織辦理營利事
業所得結(決、清)算申報時
，無須計算及繳納稅額，
直接歸課其資本主或合夥
人綜所稅

修正
§14、§71
、§75、
§79



修正所得稅法第71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71條(第2項)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依前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其為小規模營利事業者，無須辦理結算申報，由稽徵機關核定其營利事業所得額，直接歸併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第71條(第2項)前項納稅義務人為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者，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全年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其為小規模營利事業者，無須辦理結算申報，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2、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降至5%

現制 比較表 新制

100 稅前盈餘 100

17 營所稅
(17%20%)

20

8.3 未分配盈餘稅
(10%5%)

4

25.3 總稅負 24

稅改後，公司不分配，整體稅負減少

現制下公司
新制下公司



2、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降至5%

修正重點 影響對象 內容 條文
加徵營所稅稅率由10%調降為5% 所有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及新創企業) 協助籌資不易之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藉保留盈餘累積資本 修正§66-9

修正未分配盈餘計算基礎 營利事業 配合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等法令，修正未分配盈餘之計算基準



2、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降至5%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66條之9(第2項)自八十七年度起至一百零六年度止，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自一百零七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五營利事業所得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 第66條之9(第2項)自八十七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九十四年度起，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



貳、修正重點

減輕薪資所得者及中低所得者稅負

1、調高綜所稅4項扣除額

2、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至40%



參、施行期程

107                108                109            年度

個人

調整扣除額 申報

刪除45%稅率

營利事業

中小型企業新制

取消未分配盈餘稅抵繳稅額

不課徵營所稅
歸課獨資資本主及合夥人綜所稅

ICA帳戶取消

外資股東

股利課稅新制

股利扣繳率21%

107.1.1

107.1.1

108.1.1

107.1.1

107.1.1

107.1.1

107年度

107年度

中小型企業

20%稅率

107年度 申報
未分配盈餘加徵
稅率調降至5%

申報

申報

申報(結算)



參、房地合一1.0簡介-營所稅部分



房地合一－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

取得日 持有時間 出售日 稅制

105/1/1後 新制

103/1/2至
104/12/31

2年以內 105/1/1以後 新制

103/1/1前 舊制

取得日

出售日取得
時間



課稅計算方式
(所§4-5、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9)

 1.房地交易所得額(A)：
 出售房地收入-出售房地成本-相關費用損失
 2.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徵:

 (1)A>0且A-土地漲價總數額≧0，課稅所得=A-土地漲價總數額
 (2)A≦0，A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即損失=A)

 細部計算方式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外不同
 3.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減除
 (亦不得作為土地收入減項：查準§90第7款之例外)

 計算原則:逐筆計算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或自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
 4.土地增值稅無論是否免徵，計算房地合一稅所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

額皆能減除（除非房地交易所得額≦0）



房地合一制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

舊制
奢侈稅

(銷售契約簽訂日判定)

新制
房地合一

(所有權移轉登記日判定)

簽訂房地銷售契約 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104年12月31日

上述情形無奢侈稅之適用，僅依房地合一新制課稅
財政部105年12月9日台財稅字第10504598640號令



申報方式及稅率

總機構 常設機構 申報方式 申報地 稅率

境內 併入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稅籍地稽徵
機關

20%

境外 有固定營業場所 分開計稅、合併申報
(註1)

境內固定營業場所稅
籍地稽徵機關

1年以內:45%

超過1年:35%

註1:計算填列申報書第C1頁，稅額填列申報書第1頁第131欄
註2:如僅有房地所得者，係向房地所在地稽徵機關申報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依計算原則逐筆
計算

A公司 收入 成本 費用 交易所
得額(A)

土地漲價總數額 得減除之土地漲
價總數額(C)

A-C

甲房地 100 50 10 40 60 40 0

乙房地 100 60 15 25 5 5 20

丙房地 100 110 20 -30 20 0 -30

合計 300 220 45 35 85 45 -10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課稅計算方式

1.按上開原則逐筆計算交易所得額及減除該
筆交易之土地價總數額後之餘額

2.其交易所得額為負數者：
得自適用相同稅率交易計算之餘額中減除，
扣除不足者，得自適用不同稅率交易計算之
餘額中扣除，依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3.不得自該營利事業之其他營利事業所得額
中減除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計算釋例1:

依計算原則按持有1年區分並逐筆計算
A境外

公司
持有
期間

收入 成本 費用 交易所
得額
(A)

土地漲價
總數額

得減除之土地
漲價總數額

(C)

A-C

甲房地 7個月 100 20 10 70 30 30 40

乙房地 1年 100 90 20 -10 5 0 -10

一年以
內合計

200 110 30 60 35 30 30

丙房地 2年 100 50 30 20 40 20 0

丁房地 3年 100 30 40 30 10 10 20

超過一
年合計

200 80 70 50 50 30 20

合計 50
稅額:30*45%+20*35%=20.5(填入第1頁第131欄

)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計算釋例2:

依計算原則按持有1年區分並逐筆計算
A境外

公司
持有
期間

收入 成本 費用 交易所
得額
(A)

土地漲價
總數額

得減除之土地
漲價總數額

(C)

A-C

甲房地 7個月 100 110 10 -20 30 0 -20

乙房地 1年 100 90 20 -10 5 0 -10

一年以
內合計

200 200 30 -30 35 0 -30

丙房地 2年 100 50 30 20 40 20 0

丁房地 3年 100 30 40 30 10 10 20

超過一
年合計

200 80 70 50 50 30 20

合計 -10

A-C合計-10，不得自其他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肆、電子帳簿措施簡介



電子帳簿上傳新措施

自106年1月1日起，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調帳
查核案件，除下列申報類別案件外，得採用
網路或媒體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案：

1. 會計師簽證申報案件。
2.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

業組織申報案件。
3. 決算申報案件。
4. 清算申報案件。



電子帳簿上傳獎勵措施

1. 除經審核有異常項目者外，免再提示憑證供
核。

2. 符合一定條件者，其後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申報案件免列入選案查核對象。

3. 各地區國稅局將指定專人協助解決或指導有
關稅務法令及實務問題。

4. 稅務代理人、記帳士或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受
委任如期提示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案成效優
異者，可列為推薦參加績優稅務代理人、記
帳士或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之選拔。



電子帳簿上傳作業操作流程說明(前置作業
)
作業系統:請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XP 

SP3(含)以上。
身分認證:

工商憑證、簡易認證，沿用營所稅電子申報
系統之身分認證，可免再重新申請。



電子帳簿上傳作業操作流程說明(軟體下載
)



諮詢及服務

稅務相關問題
免付費電話:0800-000-321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12:30 下午
13:30~17:30

軟體操作問題
免付費電話:0800-086-188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8:00~18:00

E-mail:itaxpia@mail.tradevan.com.tw(將有專人
為您服務)



~謝謝聆聽~


